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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《“武汉名品”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起草说明

为建设质量强市，引导本市各行各业加强质量管理，实施品牌战略，规范“武汉名品”认定工作，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起草了《“武汉名品”认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“武汉名品”建设。2018年、2019年、2021年，市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要大力培育名家名企名品，实施“三名工程”。2021年10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做响“武汉制造”品牌三年行动计划》，要求“建立‘武汉制造’名企、名品、名家培育、发展和保护体系”。市人大第十四届六次会议第142号建议案“品牌赋能，铸就‘品牌强市’新名片”中建议加快培育“名企名品名家”。
开展“武汉名品”认定工作是实施“三名工程”和做响“武汉制造”品牌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举措。为推动形成各方协同推进品牌培育、建设与推广的工作格局，规范“武汉名品”认定工作，健全“武汉名品”认定制度体系，提升“武汉名品”的美誉度、信任度和影响力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《“武汉名品”认定管理办法》非常必要，也十分迫切。
二、起草依据
（一）法律层面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六条规定：“国家鼓励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，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，鼓励企业产品质量达到并且超过行业标准、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。对产品质量管理先进和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、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奖励。”
（二）国家层面：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发〔2017〕24号）明确提出：培育壮大民族企业和知名品牌，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，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。……开展区域品牌培育，创建质量提升示范区、知名品牌示范区。
（三）省级层面：《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的决定》（鄂政发〔2015〕37号）明确要求：大力培育精品名牌。……以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为目标，进一步完善产品、工程、服务等领域湖北品牌培育、评价、扶持机制。
（四）市级层面：《中共武汉市委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武汉市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建设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武发〔2018〕14号）明确提出：实施名企名品名家锻造工程。……重点培育100个在国内拥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知名产品。《做响“武汉制造”品牌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3年）》（武政办〔2021〕114号）要求：到2023年，建立“武汉制造”名企、名品、名家培育、发展和保护体系，……做响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品质优良、市场占有率高的“武汉制造”品牌产品，培育100项“武汉名品”高端产品。
三、起草经过
2022年，我局启动《办法》的制订工作。一是认真学习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品牌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，并加以领会吸收。二是广泛收集中国精品、湖北精品以及上海、浙江、杭州等多个省市品牌建设的相关文件。三是深入分析我市现状，研究提出基本思路和措施，起草形成《办法》初稿。四是广泛征求各区、各相关部门意见，共收到意见和建议18条，采纳14条，未采纳4条，对未采纳的意见逐条向相关单位和个人反馈，并沟通达成一致。五是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，充分研讨，听取专家意见，吸纳其建议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九章，分别为总则、组织管理、认定条件、培育发展、认定程序、标志、证牌、证书的管理、监督管理、激励与保障措施、附则等，共五十七条。
第一章总则，共四条，对《办法》制定的目的、“武汉名品”定义、“武汉名品”认定原则、费用等作出规定。
第二章组织管理，共四条，对“武汉名品”的认定机构、日常管理机构、各区、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各有关行业协会的工作职责进行了规定。
第三章认定条件，共一条，从品质卓越、自主创新、管理先进、社会责任等四个方面明确“武汉名品”认定条件。
第四章培育发展，共八条，对培育模式、培育库的建立、培育库入库条件、培育措施、培育库的管理等事项进行了规定。
第五章认定程序，共十三条，对组织申报、资料整理核实、专家评审、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、公众投票、提出拟认定名单、审定及公示、制发通报、颁发证牌和证书、异议处理等认定程序进行了明确。
第六章标志、证牌、证书的管理，组织管理，共五条，对“武汉名品”标志式样、标志使用范围、标志使用方法、证牌、证书的内容、有效期等进行了明确。
第七章监督管理，共十一条，明确监督方式、责任追究、退出机制等事项。
第八章激励与保障措施，共八条，对奖励措施、结果运用等事项进行了规定。
第九章附则，共三条，明确经费保障、解释权、有效期等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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